
近年来，赤壁市纪委监委坚持把
警示教育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充分运用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以警示促警醒、
以教育促自觉，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
洁从政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取得“处
理一个、教育一片、警醒一方”的良好
效果。

现场教育，上好警示“公开课”

“以前在电视上看庭审没什么感觉，
今天亲眼看到昔日的同事站在被告席上
接受法律的审判，亲耳听到他们沉痛的
忏悔，这一幕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警示
作用。”近日，赤壁市“留置第一案”公开
庭审当天，该市纪委监委组织各乡镇
（办）负责财经工作的班子成员、各乡镇
（办）财经所负责人等走进庭审现场旁
听，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零距离”的公
开警示教育课。

今年年初，该市纪委监委与该市人
民法院联合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旁听
机制，将旁听庭审融入到警示教育当中，
在当地留置案件开庭时，组织相关领域
的党员干部现场观摩旁听，“面对面”接
受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筑牢廉

洁防线，已先后3次组织100余名党员干
部现场旁听庭审。

该市纪委监委还注重分批、分类、分
岗组织党员干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看
守所等场所，“零距离”感受违纪违法的
惨痛教训，以案促教、以案促防，达到警
钟长鸣、防微杜渐的效果。

去年以来，该市共组织60批、3000
余名党员干部前往通山闯王文化园、赤
壁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等进行
现场参观。

“‘隔岸观火’的效果，远不如‘身临
其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警示教育
更能怦击心灵、令人警醒。”该市新店镇
纪委书记叶祥威说。

以案为鉴，编制典型“活教材”

2019年春节前夕，赤壁市各级领导
干部都收到一本警示教育读本《忏悔
录》，收录的12名当地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既有接近退休年龄的正县
级领导，也有年轻的党员干部，以及基层
村干部。这是该市纪委监委在节前为党
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提醒过“廉”节的
一项重要举措。

编印《忏悔录》是赤壁市纪委监委近
年来开展警示教育的“规定动作”。每年
定期收集和筛选部分典型违纪违法案
例，在对当事人的忏悔书进行选编的同
时，深刻剖析其违纪违法原因，并汇编成
警示教育读本发放给全市党员干部，用

“反面教材”教育党员干部引以为戒、遵
规守矩。2018年以来，共编印《忏悔录》
等警示教育读本1000余本，选编典型案
例22个。

与此同时，该市纪委监委还做足
“活教材”文章，选取在当地影响较大、
具有典型性的违纪违法案例，拍摄制作
警示教育片，深刻剖析涉案人员从“好
同志”腐化堕落为“阶下囚”的深层次原
因，提醒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

“以前观看警示教育片，很多都是外
地的，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今天看到
的是身边熟悉的人和事，真的很受触
动”；“看完警示教育片，真是有如当头棒
喝、振聋发聩。今后要引以为戒，否则就
会变成屏幕上的鲜活案例，害了自己也
害了家庭……”党员干部纷纷在观后感
中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

通报曝光，形成震慑“冲击波”

“赤壁镇八把刀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熊光文在村级扶贫项目招投
标工程中违规出借资质，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赵李桥镇赵李桥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亚新以贫困户名义
违规借用扶贫小额贷款，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近日，赤壁市纪委监委
通报4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
案例。

不留情面，“实打实”通报曝光，近年

来成为赤壁市纪委监委点名道姓通报典
型案例的常态，这也是该市开展警示教
育打出的一记“重拳”。

该市紧盯春节、“五一”、端午等重大
节日以及推进重点工作的时间节点，聚
焦脱贫攻坚、惩腐毁伞、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等焦点问题，选取群众熟悉的“老
熟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增加
曝光问题的数量，提高通报曝光的频率，
释放从严执纪的强烈信号。去年以来，
共编印通报41期，曝光典型案例72起
110人。

该市不断改进通报曝光方式，不仅
在赤壁纪委监委网站、赤壁电视台和电
台等媒体开设“曝光台”专栏，定期通报
典型案例，还坚持到案件涉及对象所在
单位张贴通报公告，或召开党员大会进
行“面对面”通报，通过点名道姓，阐述主
要违纪事实、处理结果的方式，深刻剖析
案发原因，明确问题整改方向，做到不回
避、不遮掩、不袒护，最大化发挥警示震
慑作用。

截至目前，该市先后在网站、电视台
等媒体刊播通报15期，深入各单位召开
通报大会12次。

“对于违规违纪的党员干部就是要
无一例外、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只有让
少部分人红脸出汗丢面子，才能让大多
数人引以为戒受教育。”赤壁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身边事”警醒“身边人”
——赤壁以案明纪强化警示教育纪事

通讯员 廖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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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开展专项检查

不让处分决定“走样缩水”
本报讯 通讯员毛本波报道：“你单位是否按规定将处分

资料归入受处分者档案？对受处分人的年度考核是否按规定
确定等次……”3月21日，咸安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负责人
在检查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时，向相关单位负责人询问道。

这是该区纪委监委在全区开展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专
项检查的一个工作缩影。

为确保检查取得实效，该区纪委监委成立专项检查小组，
采取走访调查、查阅资料、现场提问、电话询问等方式，对党纪
政务（行政）处分决定文书的送达、宣布和归档，受处分人职
务、职级、工资待遇变更的办理，年度考核等次、发放年度考核
奖金、职务职级职称晋升，党员权利恢复、政务处分解除的办
理，被开除后停发工资、编制核减、取消退休待遇、取消或降低
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待遇，涉案款物的执行、收缴等6个
方面内容进行检查。

“执行是处分干部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走样缩水’势必
导致纪律执行‘虎头蛇尾’、流于形式。”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不断强化监督检查，扎实做好处分决定的落地落
实工作，坚决杜绝处分决定执行“打折扣”现象，真正让纪律立
起来、严起来、威起来。

“熊钢同志驻村以来，不仅帮忙申报
项目，还积极招商引资，做了很多有益的
工作。今天我们特意前来为其澄清正
名，就是要为真正为民办实事的党员干
部加油鼓劲，支持他们大胆地为老百姓
做事……”

3月19日，在嘉鱼县陆溪镇铜山村
党建促脱贫攻坚专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上，县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
李永方，对信访举报该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熊钢的有关问题进行现场通报，赢得
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

事情还得从县纪委监委收到的两封
信访举报件说起。

去年5月份，县纪委监委第四纪检
监察室受理了市纪委交办的关于反映熊
钢同志问题线索的信访举报件：主要反
映熊钢利用职务便利扣留铜山村“千亩
脐橙”项目资料，影响项目进程，并向投
资人索要钱财等问题。由于涉及到精准
扶贫，事关基层群众利益，我所在的第四

纪检监察室丝毫不敢马虎，立马成立核
查组投入了“战斗”。

经过对信访举报件的分析，我们通
过外围取证、走访调研、电话联系、现场
问询等方式，锁定关键时间节点，梳理项
目建设情况，最后认定项目进程缓慢并
非熊钢导致，而是相关部门立项程序以
及投资人个人原因所致。

既然熊钢没有扣留项目资料，为何
要向投资人索要钱财？我们先后找到信
访举报件中提到的投资人程某、铜山村
村委会成员以及陆溪镇政府负责脐橙项
目的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摸清了事情的
来龙去脉。原来，程某并非该项目第一
个投资人，而是从原投资人刘某手上接
过脐橙项目的投资。为方便建设脐橙项
目，刘某曾注册登记了一家合作社，程某
接手后，需将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变更为
自己，因此程某通过熊钢找刘某洽谈变
更事宜，刘某提出让程某补偿其15000
元，程某同意后，通过熊钢将15000元补

偿给刘某。
至此，信访举报件中反映熊钢向项

目投资人程某索要钱财问题不实。因为
是匿名举报，所以我们无法向信访举报
人反馈调查结果，便对信访举报件做了
信访了结。

去年12月，省委巡视组向嘉鱼纪委
监委反馈匿名反映熊钢有关问题线索，
县纪委监委领导高度重视，再次责成我
们第四纪检监察室认真核查。这就是

“第二封”信访举报件。
“第二封”信访举报件与之前信访举

报件反映的内容如出一辙，因未反馈，造
成误会，一并将我们核查组举报。通过
数月的调查，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没想到
最后得到的却是群众的不理解、不认可。

“纪检监察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隐蔽
的工作，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针对的都
是特定的人员，公开性较弱，群众有这样
的误解是正常的。你作为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不应该被影响，而是

要寻找解决的办法，如何让群众消除误
解，获得群众的认可。”在我不知如何是
好的情况下，李永方的一番话，让我又重
新燃起了斗志。

我放下内心的小情绪，再次翻看信
访举报件内容，发现信访举报件落款署
名是铜山村全体村民，既然是这样，为什
么不召开一次全体村民会议，将调查过
程和结果向村民公布，这样既可以消除
群众的误解，又能为熊钢澄清事实。我
的这个想法获得领导同意后，便有了本
文开头的那一幕。

由此可见，纪检监察干部在回复不
实信访举报件时，应充分考虑回应群众
所盼、所惑、所需、所求。如此，也更有利
于增进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打通联系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通讯员 陈琳 龙清

纪检手记纪检手记

大畈镇板桥村召开勤廉双述会

请村民给村干部“挑毛病”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郑梦溪报道：3月16日上午，通山

县大畈镇板桥村村委会会议室内热闹非凡，该村“2019年第一
季度勤廉双述会议”，特邀31名党员、村民代表对4名村“两委”
干部今年第二季度的工作情况和勤政廉政情况现场打分。

“勤廉双述会就是公开会、连心会，请大家畅所欲言，有意
见或建议尽管提出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鹤鸣诚
恳地请代表们给村“两委”班子成员挑毛病、提建议。

听了村支书的话，村民代表刘合全站起来说：“我提一条，
咱村老王还住在两间土坯危房里，能不能给修一修？”刘鹤鸣
回答说：“老王的房子问题我们在今年初上报后，现在批下来
了，村里已拿好方案，准备组织劳动力帮他建新的安居房。”

“咱村的财务公开应该再勤一些。”村民代表刘会俭说。
这时候，现场的气氛越发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有的反映部分村民农忙时劳动力不够，希望村里帮助协调解
决；有的提出村里应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整治河堤，提高防
汛抗洪能力……

“大家提的意见，有的村里想到了，但没有做到；有些还没
有想到，感谢大家提出来。”刘鹤鸣在进行总结发言时表示，对
于大家提的问题，能办的立即办；一时解决不了的，努力想办法
尽快解决，并在下次勤廉双述会上把办理的结果向大家报告。

通城严把案件质量“关口”

全力构建“铁案”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周曦报道：日前，通城县纪委监

委按照办案“二十四字”方针要求，从办案程序、证据收集、性
质认定、条规适用、处分档次、文书手续等方面着手，对2013
年以来查办的1060件案件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回头看”，
对每一件案件进行梳理，全面审核案件实体和程序内容，从源
头上严把事实证据关、程序手续关、定性处理关，全力构建“铁
案”工程。

针对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自办案件过程中，案件质量参差
不齐、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等情况，该县纪委监委按照地域相
近、优势互补、便于工作的原则，在全县11个乡镇纪委、12个
派出（驻）纪检监察组中组建6个审理小组，对标省市纪委案
件质量评价体系标准，在同一地点进行集中审理，以总结归纳
存在的共性问题，对个别案件中被忽略、出错漏的地方进行单
独指导，有效防止了可能出现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
关人员责任不明、定性量纪不当、手续不全、程序不合法以及
错案、漏案的发生。

同时，加强对案件的跟踪监督，从处分决定文书的送达、
宣布和归档、年度考核等次确定、考核奖金发放、任用晋升等
方面，全面督查纪律处分决定的执行落实情况。

统计显示，2018年以来，该县共组织开展案件集中审理
工作53次，审结案件42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85人，移送
司法机关18人。

崇阳开展案件质量“体检”

确保处分决定落实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刘帅、王植报道：近日，崇阳县纪委监委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工作的实
施方案》，对全县纪检监察系统2013年至2018年办结的案件
质量及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回头看”，展开“全方
位”“拉网式”自查自纠和检查工作。

为确保对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情况和案件质量的自查
自纠工作落到实处，该县建立了由县纪委监委牵头，组织、人
社、财政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处分决定执行协作平台，通过档案
筛查、回访跟踪、不定期抽查、走访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加强
日常检查，打造护航纪律处分执行新模式，确保处分决定执行
全部落实到位。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五查五看’方式进行自查自
纠，即：查会议记录，看处分决定是否在单位适当范围内宣布；
查组织、人事档案，看处分决定是否装入受处分人档案；查干
部任免审批表，看撤职的干部职务是否变动，有没有违反规定
重新任用；查工资变动审批表，看该降的工资是否降下来；查
公务员年度考核审批表，看年度考核是否按规定确定等次。”
该县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该县此次自查自纠和检查办结的437件案件
中，共检查发现并整改纪律处分决定执行不到位问题13个。

4月1日，市纪委监委与通城县纪委监委联合开展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文化，向革命先烈致敬”为主题的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红河革命

烈士纪念碑、湘鄂赣省委党校旧址和黄菊妈墓园等地。
图为党员们在罗荣桓元帅广场重温入党誓词时的情景。

通讯员 张文茜 摄
向革命先烈致敬


